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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2）第 145 号 

 

致：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建标先生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任建标先生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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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已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采用了书面审查、查询、复核等

方法，勤勉尽责、审慎履行了核查和验证义务。  

3、本所律师在出具本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专

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已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4、本所律师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对与法律

相关的业务事项在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务在履行普

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

的文书，经核查和验证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5、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征集投票权所必备法律文件，随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或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征集投票权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征集人的主体资格 

 

根据《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

报告书》（以下简称“《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及《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征集时间的通知》（以下简

称“《调整通知》”），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任建标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2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

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向公司股东征集投票权。 

 

根据征集人任建标先生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任建标先生自征集日

（2022 年 5 月 30 日）至行权日（2022 年 6 月 9 日）期间不存在《暂行规定》第

三条规定的不得作为征集人公开征集投票权的以下情形： 

（一）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二）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三）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四）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 

（五）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得公开征集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征集人任建标先生符合《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的

相关规定，具有公开征集投票权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 

 

征集人任建标先生编制的《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及《调整通知》已依法

在指定媒体披露，《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及其附件《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符合《暂行规



 

 

定》的相关规定，征集人任建标先生已依法充分披露股东作出授权委托所必需的

信息。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符合《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征集投票权的行权结果 

 

根据征集人任建标先生的确认，截至 2022 年 6 月 7 日 16:30，征集人未收到

公司股东的投票权委托。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符合《管理办法》及《暂

行规定》，具有公开征集投票权的主体资格；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程序符合《暂

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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